附件：

   丽水学院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申请表

学院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、年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课程类型
	课程名称
	课程代码
	课程性质
	学分
	课程学时
	考核方式
	开课学期
	修读要求

	
	
	
	
	
	总学时
	周学时
	课内教学学时
	实验教学学时
	
	
	

	新增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取消课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调整课程
	1.
	原课程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调整后课程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2.
	原课程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调整后课程情况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学分调整
	调整情况及原因：


	其他调整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二级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教学副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	学校领导审批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
   注：1.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留二级学院，一份报教务处。2.新增课程需附课程教学大纲。
